


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工作简介
1、 任务来源
根据《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关于下达 2026年第五批（共1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桂标促〔2026〕10号）文件精神，由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提出，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共同起草的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规范》（项目编号 2026-11）由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批准立项。
2、 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参与编制标准分工情况）等
本文件由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交控航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共同起草，主要起草人见表1。。
表1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参与编制标准分工情况

	韦庭三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项目总体统筹与实施、条款编制、研究与审核

	李军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

	肖琼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

	石卫师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项目筹划、条款编制和研究

	林涛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项目资料整理与条款编制

	陆启进
	交控航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条款编制、标准审核

	刘超
	交控航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项目资料整理与条款编制、标准审核

	李正杰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条款编制与标准审核

	黄葆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条款编制与标准审核

	杨霞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人员
	条款编制与标准审核

	商晖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

	朱国琦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

	阳婷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技术指导与标准审核

	彭杏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与编制审核

	吴耀巧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人员
	条款编制与标准审核

	农凯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副所长
	参与编制审核

	唐继微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条款编制与标准审核

	顾浪腾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条款编制与标准审核

	何君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与编制审核

	李皓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与编制审核

	陆小芳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参与编制审核

	肖博元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工程师
	参与编制审核

	周哲
	交控航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条款编制与标准审核

	王泽武
	交控航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工程师
	条款编制与标准审核

	韦怿琳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
	参与编制审核

	李彦达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技术人员
	参与编制审核


二、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工作组
项目立项后，迅速组建由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无人机技术应用、标准化研究等领域专业人员组成的编制工作组。明确工作组职责分工，制定 “调研 - 起草 - 论证 - 完善 – 送审– 修改 – 报批” 的技术路线，确定各阶段关键节点，为标准编制工作有序推进提供组织保障。
2、开展调研，收集资料
编制工作组开展多维度调研与资料收集工作：一是调研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城市轨道交通无人机应用现状，梳理巡检维护、应急处置等核心场景的技术需求与安全风险点；二是系统收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及GB 38900-2025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建立标准数据库；三是深入研究南宁地铁保护区无人机智能巡查系统等现有应用成果，总结实践经验；四是调研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现状，分析现有标准空白与行业痛点。
3、研讨确定主体内容
基于调研成果，多次组织专题研讨会：一是明确标准适用范围、核心框架及关键技术内容，确定空域划分、设备要求、作业流程等核心模块；二是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复杂环境特点，研讨空域风险分级评估方法、无人机设备适配性指标等关键技术要点；三是协调轨道交通运营、无人机应用等多领域需求，明确协同管理机制；四是结合实践应用案例，优化飞行审批流程、应急处置措施等实操性内容，形成标准草案初稿。
4、起草标准草案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起草标准草案。草案涵盖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空域划分与飞行限制、无人机设备管理要求、运行管理、无人机运行管理要求、安全管理、应急处置等 9 个章节，系统规范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全流程管理要求。
3、 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严格遵循 GB/T 1.1—2020 等标准化工作导则，确保标准文本结构、表述方式、格式规范统一。术语定义与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保持一致，技术要求、作业流程等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障标准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2.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政策，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在空域划分与飞行限制、设备管理、运行管理、飞行管理、安全管理等关键内容上，与低空相关领域已发布的法规、标准保持衔接，各项要求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3.可操作性原则
立足行业实际应用需求，术语表述通俗易懂，技术指标明确具体，作业流程简洁清晰。充分考虑不同规模运营单位、不同类型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差异，制定差异化管理要求，确保标准在实际工作中易于理解、便于执行。
4.通用性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及附属设施周边真高120米以下低空域范围内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设施开展的轻型、小型无人机（不含航模）飞行活动，涵盖线路巡检、工程测绘、应急救援、故障排查等专项作业场景。不包含因地震、洪水、火灾、坍塌等突发事件开展的紧急救援飞行活动（经相关部门批准的专项救援除外），可在轨道交通低空相关领域广泛参照使用。
4、 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论据
《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规范》分为9个章节：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空域划分与飞行限制、5.无人机设备管理要求、6.无人机运行管理要求、7.无人机飞行管理要求、8.安全管理、9.应急处置，其中4、7、8、9是本标准最主要的内容。
1. 范围
明确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及附属设施周边真高 120 米以下低空域的轻型、小型无人机飞行活动，涵盖巡检、测绘等专项作业场景。该范围界定基于《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低空域划分要求，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核心需求，排除特殊用途无人机及紧急救援飞行，符合行业实际应用场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等 13 项法律法规及标准，涵盖无人机管理、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等领域，为标准技术要求提供合法合规依据，确保与现有规范衔接协调。
3. 术语和定义
界定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禁飞区、限飞区、适飞区等7 项关键术语。术语定义参考 GB/T 30012-201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GB 38900-2025 等标准，结合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特点，确保概念清晰、内涵准确。
4. 空域划分与飞行限制
采用“水平分区 + 垂直分层” 方法，将空域划分为禁飞区、限飞区、适飞区，明确各空域范围及限制要求。禁飞区范围划定参考轨道设施安全防护距离相关规定，限飞区时段限制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高峰规律，适飞区管理要求适配低空经济发展需求，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平衡。
5无人机设备管理要求
规定无人机设备通用要求、主要性能要求及登记注销流程。性能指标参考 GB 42590-2023《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要求》等标准，结合轨道交通复杂电磁环境、精准作业需求，明确抗干扰、定位精度、避障性能等特殊要求，保障设备适配性与安全性。
6.无人机运行管理要求
规范运营单位资质、操作人员资质及管理制度。运营单位资质要求依据《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管理规则》，操作人员资质区分轻型、小型无人机差异，符合民航局相关管理规定，确保运行管理规范化。
7.无人机飞行管理要求
明确飞行行为规范、作业流程（计划申报、空域审批、飞行实施、作业收尾）。飞行流程设计参考低空交通管理平台申报要求，结合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特点，优化审批流程、状态报送等要求，提升作业效率与安全性。
8.安全管理
建立多维度安全管控体系，明确飞行监控、风险预警、碰撞规避、保险要求等。安全责任划分遵循 “谁运营、谁负责，谁操作、谁负责” 原则，飞行监控要求适配轨道交通沿线空域动态管理需求，保险要求参考经营性飞行安全保障惯例，全面防范安全风险。
9.应急处置
规定应急处置流程、故障处置措施、临时管制应对及信息上报要求。应急流程参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规范》应急管理框架，针对无人机失联、设备故障、碰撞事故等典型场景制定专项处置措施，提升应急响应效率。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统一性的原则。标准的名称、内容及指标与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之间不存在包含、重复、交叉问题。
6、 与原标准或其他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相比，本标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聚焦城市轨道交通特定场景，突破通用无人机管理标准的泛化局限，空域划分、设备要求等更具针对性；二是构建全流程管理体系，涵盖从空域划分到应急处置的完整管理链条，较现有零散规范更为系统；三是融合多领域管理要求，实现民航运行、轨道交通运营、无人机技术应用的协同衔接，管理机制更具创新性；四是技术指标适配复杂环境，针对电磁干扰、定位遮挡等问题制定特殊要求，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国际兼容水平。
7、 [bookmark: _Hlk203641237]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破解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无专项标准的行业空白，解决通用标准与特定场景适配性不足的问题。
（二）规范空域划分与飞行限制，消除不同运营单位 “各自为政” 导致的空域管理混乱、协同困难等问题。
（三）明确无人机设备技术要求与作业流程，解决设备选型混乱、作业流程不统一、数据格式不兼容等问题。
（四）建立多维度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机制，防范无人机碰撞轨道设施、干扰运营等安全风险，解决安全责任划分不清晰、应急处置无规范等问题。
8、 [bookmark: _Hlk203641246]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9、 [bookmark: _Hlk203641261]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无。
10、 [bookmark: _Hlk203641283]产业化情况
本标准紧密贴合城市轨道交通与低空经济产业融合发展需求，可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无人机作业单位及相关监管部门。标准的实施将引导规范无人机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流程，降低运营单位应用成本；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管理依据，提升低空域管理精细化水平。预计将带动无人机设备适配改造、作业服务专业化等相关产业发展，助力低空经济在轨道交通领域规模化落地，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应用前景。
11、 [bookmark: _Hlk203641310]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12、 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GB 38900-2025）、《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GB/T 30012-2013）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在术语定义、设备登记、安全管理等方面与通用无人机管理标准保持统一；在运营安全、设施防护等方面与轨道交通运营标准有效衔接；与《轨道交通无人机巡检及维护技术规范》等团体标准形成互补，分别聚焦飞行管理全流程与巡检技术环节，无重复、交叉或冲突问题。
13、 符合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的情况说明
（1） 市场需求方面
标准针对城市轨道交通低空无人机飞行管理 “无专项规范、空域划分模糊、安全责任不清、作业流程混乱” 等痛点，通过明确空域分级管控规则、设备技术要求、协同管理机制等，填补行业标准空白，适配运营单位安全管理、作业单位高效作业、监管部门精准监管的实际需求，助力低空经济与轨道交通产业协同发展。
（二）创新需求方面
一是场景化精准管控创新，针对高架、隧道、枢纽等不同场景制定差异化管理要求，实现低空域精细化管控；二是多领域协同机制创新，建立 “监管部门 - 运营单位 - 作业单位” 三方协同管理模式，明确责任边界，简化审批流程；三是技术与管理融合创新，将无人机抗电磁干扰、空域边界识别等技术要求与飞行流程、安全管控深度融合，形成双重保障体系；四是全流程追溯创新，建立飞行数据全流程追溯机制，实现与轨道交通运营系统数据协同，推动智慧化管理升级。
14、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15、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一）组织措施
建议由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牵头，联合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行业协会等单位，开展标准宣贯培训活动，覆盖运营单位、作业单位、监管部门等相关方，解读标准核心内容与实施要点。
 （二）技术措施
编制标准应用指南、操作手册等配套文件，方便相关单位快速应用；鼓励无人机研发企业依据标准优化产品设计，提升设备适配性。
（三）过渡办法
标准发布后设置 6 个月过渡期，鼓励相关单位先行试用并反馈优化建议；过渡期结束后，建议城市轨道交通新建项目、无人机作业项目采用本标准，存量项目逐步过渡适用。
（四）监督措施
建议监管部门将标准实施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范围，运营单位建立标准执行情况自查机制，定期开展评估与改进，确保标准有效落地。
16、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标准编制组
                      2026年2月6日



